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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规范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的运行管理工作，预防和控制放射性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和保障人体健康，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运行管理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和附录 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江苏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5年 6月 27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5年 9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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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运行管理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以下简称废物库）运行管理技术要求，包括总体要求、废

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的接收准则和入库操作要求、废物库运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地区性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通常指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的运行管理。其他核技术

利用单位放射性废物集中暂存库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

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GB 14569.1—2011  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固化体性能要求  水泥固化体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HJ 1258—2022  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选址、设计和建造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废旧放射源 disused radioactive source 
核技术利用过程中预期不再使用或者因其他原因而废弃的密封放射源。 

3.2  
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本标准所称的放射性废物特指核技术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者被放射性核素污染，其

活度浓度大于国家确定的清洁解控水平，预期不再使用的废弃物。 
3.3  
整备 conditioning 
为形成适于搬运（装卸）、运输、贮存和（或）处置的废物包（废源包）而进行的操作。整备可以

包括将废物转变为固体形态、封装在容器内，以及必要时进行的外包装。 
3.4  
废物包（废源包） waste package 
放射性废物（废旧放射源）整备后的产物，包括放射性废物（废旧放射源）及其包装容器，以及可

能存在的吸收材料和衬里，以便符合搬运、运输、贮存和（或）处置的要求。 
3.5  
送贮 delivering 
将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送交废物库贮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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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收贮 receiving and storage 
废物库接收和贮存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的过程。 

3.7  
清库 radioactive waste removal  
将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运离废物库，送专门建造的设施长期贮存或永久处置的活动。 

4  总体要求 

4.1  应制定废物库运行相关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收贮工作、贮存场所管理、安全
保卫、岗位责任、工作人员管理、设备保养维护、辐射环境监测、事故应急、台账管理、起重机械操作

等。 
4.2  在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送贮、交接、入库过程中，应填写送贮申请表、交接清单、入库记录
表等文件（参见附录 A、附录 B、附录 C），文件内容完整、填写规范。 
4.3  废物包（废源包）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接收准则后，废物库方可接收。 
4.4  应建立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台账，所有与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收贮、废物库运行管理有
关的记录和文件应及时收集并建立纸质或电子档案。记录和文件应长期保存。 
4.5  废物库安全防范系统运行和维护管理应满足 HJ 1258附录 A要求，库区安保人员应每年接受至少
1次辐射防护、安全保卫和应急等培训。 
4.6  废物库辐射工作人员应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健康检查，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 
4.7  应制定监测计划，并按计划定期开展工作场所和周围环境辐射水平监测。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年
有效剂量应满足 HJ 1258要求。 

5  接收准则 

5.1  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分开整备，且包装完备，屏蔽良好，无破损、泄漏。 
5.2  废物包（废源包）表面任意一点剂量率小于 2.0 mSv/h，表面 1 m处剂量率小于 0.1 mSv/h；表面污
染控制水平见表 1。 

表 1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核素发射体类型 外表面的放射性污染水平限值，Bq/cm2 
β和 γ发射体以及低毒性 α发射体 4 

其他 α发射体 0.4 
注：可用在表面的任意部位任一 300 cm2面积上取的非固定污染的平均值来判断。 

 

5.3 废源包接收准则 

5.3.1  源容器锁闭装置应处在关闭状态，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对其固定，确保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被打
开。 
5.3.2  根据核素衰变特性，选择合适的屏蔽材料包装，以符合 5.2条款要求。 
5.3.3  废源包外应有含放射源编码、核素名称、出厂活度、出厂日期等信息的标签及电离辐射标志。 
5.3.4  不明放射源或无主放射源，一般应具备核素种类、参考活度水平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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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无编码的废旧放射源送贮前，应取得放射源编码。 

5.4 废物包接收准则 

5.4.1  接收的放射性废物应为固体废物，且无易挥发、易燃、易爆等不稳定性物质，无病原体、强氧化
剂、腐蚀剂等物质。 
5.4.2  应对劳保用品、塑料等可压缩放射性废物压实处理；植物、动物尸体等易腐烂物质脱水、干化处
理后，进一步固定。 
5.4.3  对于易发生污染扩散的放射性废物，如放射性废液、粉末状或颗粒状放射性固体废物、放射性湿
废物（泥浆、废树脂等），可采用水泥固化处理。水泥固化体质量参照 GB 14569.1第 5章要求。 
5.4.4  整备后的废物包尺寸、重量宜满足废物库运行单位专用包装容器设计要求。 
5.4.5  废物包外应有含核素名称、活度浓度、重量等信息的标签及电离辐射标志。 

6  入库操作要求 

6.1  入库操作时，工作人员应不少于 2名。 
6.2  入库操作前，先开启通风，根据贮存区通风换气设计方案要求进行通风换气。 
6.3  废物库运行单位应将废物包（废源包）有序摆放，可使用统一编号的专用包装容器。废物包（废
源包）或专用包装容器外表面应设置标牌，标牌应能反映送贮单位、核素名称、出厂活度、出厂日期、

表面剂量、入库日期等信息，标牌应附着牢固，做到防潮、防脱落、防霉变，确保整个贮存过程中清晰

可见。 
6.4  按照起重机或其他专用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安全要求将废物包（废源包）或专用包装容器分别置于
相应坑位，填写入库记录表，包括送贮单位名称、核素名称、数量、废物包（废源包）编号、坑号、架

号等相关信息。 
6.5  收贮活动完成后，废物库运行单位应及时将台账信息录入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7  运行要求 

7.1设备运行和维护 

7.1.1  应制定库区设备日常检查表并开展检查。主要包括：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起重机械、通风系统、消防系统、防护器材、应急物资等（参见附录 D）。 
7.1.2  按照设备类型制订维护保养计划，定期对库区各项设备开展维护保养，确保库区各种设备始终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7.2 辐射防护 

7.2.1  按照防护要求将废物库库房分为控制区、监督区。装卸区、贮存区、排风机房、排风管沟为控制
区；控制室、淋浴间、工具间、卫生通过间为监督区。 
7.2.2  操作过程中，保持库房处于通风状态。 
7.2.3  应按照库坑设计要求，将废物包和废源包分开存放，同时按照核素种类、活度大小、半衰期长短
等差异分区贮存，并综合考虑回取便利性等因素。 
7.2.4  装卸作业前，工作人员须穿工作服（必要时穿辐射防护服）、工作鞋或鞋套，戴工作手套、安全
帽，佩戴个人剂量计，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经卫生通过间进入作业现场。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入坑操

作完成后，用表面污染检测仪对人体体表、工具进行检测，如有污染，则经去污、淋浴并再次检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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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无污染后方可经卫生通过间离开库房。 
7.2.5  装卸作业结束后，应检测运输车辆内外辐射水平，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满足表 1表面污染控
制水平后方可驶离库区。 
7.2.6  入坑操作完成后，应确保库房盖板上方 0.5 m处的最大剂量率不超过 20 μSv/h，工作场所表面污
染控制水平按照 GB 18871规定执行；库房外墙表面 0.3 m处的最大剂量率不超过 2.5 μSv/h。 
7.2.7  产生的可能含放射性的废水（如冲洗废物运输车产生的废水）应排入放射性废水暂存池单独收集，
通过蒸发的方式处理。池底的底泥收集装桶后，按放射性固体废物整备、贮存。  
7.2.8  受污染的工作服、工作鞋、工作手套，无法去污的工具、设备和擦拭去污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应收集、整备、贮存。 

7.3 辐射环境监测 

废物库环境监测范围参照经批准的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布点原则、监测项目和频次参照表 2。 

表 2  废物库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对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次/年） 

γ辐射 
库房墙壁外 0.3 m、库区周围 4个方位、库区界外主要居

民点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2 

中子 a 库房墙壁外 0.3 m 中子周围剂量当量率 1 
气溶胶 主导风下风向 总 α、总 β、γ能谱 1 
土壤 库区 4个方位主要居民点 γ能谱 1 
地下水 b 库区监视井水、主要居民点饮用井水 总 α、总 β 1 
地表水 b 上下游各取 1点 总 α、总 β 1 
废水 b 贮存池 总 α、总 β 1 
生物 同土壤 γ能谱 收获期 

a 如废物库内贮存有中子源，则监测此项目。 
b 针对环境条件满足采样要求的废物库，则监测此项目；如总 α超过 0.5 Bq/L，总 β超过 1.0 Bq/L，则测量贮存废物
（源）所含的主要放射性核素。 

 

7.4 应急管理 

7.4.1  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安全防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预案组织演练，每年至少演练
1次。 
7.4.2  应为废物库安全保卫人员配备足够数量的防护器具，如防刺背心、头盔、电警棍、防刺手套、急
救包等。 
7.4.3  发现辐射事故或安全防范突发事件后，按照应急预案规定进行报告和处置。 

7.5 清洁解控和清库 

7.5.1  废物库贮存的放射性废物，经贮存衰变满足 GB 18871相关要求后，可实施清洁解控。 
7.5.2  废物库有效库容使用超过一半，废物库运行单位宜结合实际开展清库。 
7.5.3  经评估，库房存在地基塌陷、墙体开裂等对安全构成较严重威胁需要整体维护的情形，应立即开
展清库。 
7.5.4  清库结束后应及时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如发现污染应开展清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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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送贮申请表 

 

表 A.1 废旧放射源送贮申请表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现有废旧放射源      枚，特申请
送贮。具体参数如下： 

废源装置名称    
核素名称    
核素类别    
生产厂家    
放射源编码    

出厂活度（Bq）    
出厂日期    

废源包重量（kg）    
表面剂量率（μSv/h）    

1m处剂量率（μSv/h）    
备  注  

 
 
 
申请单位（公章）：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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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放射性废物送贮申请表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现有放射性废物      kg，特申请
送贮。具体参数如下： 

废物名称    
核素名称    
物理形态    

活度浓度（Bq/kg）    
废物包重量（kg）    

体积（m3）/尺寸（m）    
表面剂量率（μSv/h）    

1m处剂量率（μSv/h）    
备  注  

 
 
 

申请单位（公章）：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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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交接清单 

 
表 B.1  废旧放射源交接清单 

 

编号： 

送贮单位：                            送贮经办人： 
辐射安全许可证号：                    发证部门：                      发证日期： 
收贮日期：                            收贮经办人： 

废源数量（枚）  
废源装置名称    
核素名称    
放射源编码    
生产厂家    

出厂活度（Bq）    
出厂日期    

废源包重量（kg）    
表面剂量率（μSv/h）    

1m处剂量率（μSv/h）    

表面污染水平（Bq/cm2） 
α： 

β： 
α： 

β： 
α： 

β： 
专用包装容器编号    
备    注  

送贮单位（公章）：                          废物库运行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经办人：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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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放射性废物交接清单 

 

编号： 

送贮单位：                             送贮经办人： 
辐射安全许可证号：                     发证部门：                     发证日期： 
收贮日期：                             收贮经办人： 

废物名称    
核素名称    
物理形态    

活度浓度（Bq/kg）    
废物包重量（kg）    

体积（m3）/尺寸（m）    
表面剂量率（μSv/h）    

1m处剂量率（μSv/h）    

表面污染水平（Bq/cm2） 
α： 

β： 
α： 

β： 
α： 

β： 
专用包装容器编号    
备    注  

送贮单位（公章）：                          废物库运行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经办人：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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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入库记录表 

 
表 C.1 废旧放射源入库记录表 

 

编号： 

送贮单位：                                  送贮经办人：        
收贮人员：                                  入库时间： 

废源数量（枚）  
废源装置名称     
核    素     
放射源编码     
活度（Bq）     

表面剂量率（μSv/h）     
1m处剂量率（μSv/h）     

α表面污染水平（Bq/cm2）     
β表面污染水平（Bq/cm2）     
废源包重量（kg）     
废源包编号     
坑号（区号）     
盖板号     

行号（南→北）     
列号（西→东）     
层号（下→上）     

坑盖上 0.5m处剂量率 
（μSv/h）a 

    

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

（Bq/cm2）a 
    

备注： 
a：入库操作完成后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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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放射性废物入库记录表 

 

编号： 

送贮单位：                                     送贮经办人：        
收贮人员：                                     入库时间： 

废物名称     
核    素     
物理形态     

活度浓度（Bq/kg）     
表面剂量率（μSv/h）     

1m处剂量率（μSv/h）     
α表面污染水平（Bq/cm2）     
β表面污染水平（Bq/cm2）     
废物包重量（kg）     

体积（m3）/尺寸（m）     
废物包编号     
坑号（区号）     
盖板号     

行号（南→北）     
列号（西→东）     
层号（下→上）     

坑盖上 0.5m处剂量率 
（μSv/h）a 

    

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

（Bq/cm2）a 
    

备注： 
a：入库操作完成后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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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安全自查记录 

 

表 D.1  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库安全自查记录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备注 
1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2 总电源控制   
3 入侵报警系统   
4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5 出入口控制系统   
6 专用通讯系统   
7 电子巡查系统   
8 监控中心   
9 双人双锁   
10 固定式剂量监测仪   
11 起重机械   
12 库坑分区   
13 通风系统   
14 防洪措施   
15 火灾报警仪   
16 车辆去污及废水收集设施   
17 人力防范器械   
18 

场所 
设施 

实体防范措施   
19 便携式辐射监测仪   
20 个人剂量计   
21 个人剂量报警仪   
22 

监测 
设备 

表面污染监测仪   
23 个人防护用品   
24 

防护 
器材 局部屏蔽材料   

25 去污用品和试剂   
26 应急处理工具   
27 警示标志和标识线   
28 灭火器材   
29 应急医疗用品   
30 

应急 
物资 

放射性同位素应急包装容器   

检查人：                                              检查时间： 

 
 
 
 
 


